
信息披露

2025/5/16

星期五

B05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519� � � � �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25-019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交易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

明先生主持。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44名，代表股份266,882,43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27%。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257,682,1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76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35

人，代表股份9,200,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8%。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39名，代表股份12,544,2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03%。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人或股东委托代理

人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最终大会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5,101,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9%

%；反对1,679,4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3%；弃权1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5,101,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5%；

反对1,680,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8%；弃权100,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1,286,8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33%；

反对5,49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85%；弃权101,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1,291,2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50%；

反对5,489,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69%；弃权101,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104,3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8%；

反对1,675,4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8%；弃权10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6,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256%；反对1,675,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5%；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9%。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099,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1%；

反对1,678,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0%；弃权10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1,7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7906%；反对1,678,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12%；弃

权10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3%。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64,165,26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19%；反对2,613,2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92%；弃权

10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827,0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3393%；反对2,6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324%；弃

权10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3%。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65,016,96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10%；反对1,718,4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9%；弃权

14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65,091,56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90%；反对1,685,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7%；弃权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

（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61,256,4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20%；反对5,523,5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6%；弃权

10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61,258,2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26%；反对5,523,6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7%；弃权

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十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61,291,4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51%；反对5,489,8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70%；弃权

1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65,007,96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76%；反对1,729,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80%；弃权

14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669,7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0572%；反对1,729,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61%；弃

权1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7%。

（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61,562,7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24,5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5928%。

（2）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刚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61,635,5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97,3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1728%。

（3）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孙胜友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61,647,51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09,3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2684%。

（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友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61,692,41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54,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264%。

（2）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郭静娟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61,542,59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04,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320%。

（十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顾革新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261,547,52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09,3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4713%。

（2）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姚佳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261,588,00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49,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794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黄浩、肖朋朋两位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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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新一届董事会同日下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名。会议由全体董事一致推选的吴建明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吴建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

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同意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吴建明

先生、吴刚先生、孙胜友先生、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陈友春先生（独立董事）担任，其中

吴建明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陈友春先生

（独立董事）、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吴刚先生担任，其中陈友春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两名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由陈友春先生（独立董事）、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吴建明先生担任，陈友春先生为召集

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两名，并且其中一名董事具备会计和相

关的财务管理专长。审计委员会委员由郭静娟女士（独立董事）、陈友春先生（独立董事）、

孙胜友先生担任，其中郭静娟女士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吴建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

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吴刚先生、徐鸽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聘任徐敏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聘任吴刚先生的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聘任徐鸽先生的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聘任徐敏女士的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徐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徐鸽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徐鸽先生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

电话：0512-58449138

传真：0512-58449267

电子邮箱：yhdm@yinhe.com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名，决定聘任冯熠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冯熠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冯熠先生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

电话：0512-58449138

传真：0512-58449267

电子邮箱：fengyi@yinhe.com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及证代简历

吴建明先生：1960年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先后任职于南通无线

电厂、张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银河电子集团。 2000年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亿都智能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苏州银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亿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

银河致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骁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时代亿能新能源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兼任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吴建明先生曾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江苏省技术改造先进个人、

江苏省技术创新先进个人、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创新企业家，并担任张家港市人大代表、

苏州市人大代表、苏州市政府专家咨询团成员。

截止目前，吴建明先生持有本公司0.33%股权。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银河电

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吴刚先生：1975年生，本科学历，律师资格。 曾任职于银河电子集团、江苏银河致新投

资有限公司、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及福建骏鹏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 2000年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江苏亿都

智能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监事，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苏州阔普

特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南京阔普特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洛阳嘉盛电控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吴刚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0.07%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孙胜友先生：1969年生，硕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师，会计师。曾任国祯生物制

药公司总经理；华泰集团投资总监；华泰集团瑞丰食品公司总经理；安徽骁骏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合肥合

试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

截止目前，孙胜友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郭静娟女士：1965年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 曾任无锡创达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正大富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新芳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现任沙洲职业工学院副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郭静娟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

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陈友春先生:1953年生，大学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高级职业经理，中共党员。 中

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中国东方数控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国营第528厂董事长、总

经理兼党委书记、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方联创通讯有限公司董事、国营

第834厂董事北方信息控制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北方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

事，兼任江苏省企业家协会、企业联谊会副会长、中国指挥控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坦克装

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兵器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特聘专

家。 现任光电股份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陈友春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

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徐鸽先生：1986年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8年7月至今在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任职，协助董事会秘书处理日常事务。 徐鸽先生已于2012年7月获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江苏亿泰

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苏州时代华景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徐鸽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徐敏女士：1968年生，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曾先后任职于张家港市电子计算机厂、

银河电子集团。 2000年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止目前，徐敏女士持有本公司0.08%股权。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银河电子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冯熠先生：1994年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2015年7月至今在江苏银河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任职，协助董事会秘书处理日常事务。 冯熠先生已于2015年3月获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止目前，冯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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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新一届监事会同日下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

到监事3名。 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选的顾革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一致同意选举顾革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九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顾革新，男，1968年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曾先后任职于张家港市第二机械厂、张

家港市精细化学品厂、张家港市恒立电工有限公司，曾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银河电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家港银河龙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盛海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银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江苏银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截止目前，顾革新先生持有本公司0.43%股权。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银河电

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除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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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代大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其将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

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代大河先生：1982年生，本科学历。 自2006年4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截止目前，代大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况，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04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

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A 鹏华0-5年利率发起式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8040 020368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1,000,000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0-5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C类基金份

额自2025年05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

额设置为人民币100万元，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

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

额仍为100万元。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

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

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2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A 鹏华丰恒债券B 鹏华丰恒债券C 鹏华丰恒债券D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3280 022207 020636 020112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是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5

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0万元

调整为1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

请。

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5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设置为1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

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5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设置为1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

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5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设置为1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

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和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

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上述业务限

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D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盈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74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鹏

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

书”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丰盈债券A 鹏华丰盈债券D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3741 022220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1,000,000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D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5

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设置为人民币

100万元，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D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

请。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

额仍为100万元。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

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

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32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鹏华金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05月19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A 鹏华金利债券D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07321 022142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1,000,000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5

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0万元

调整为1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

请。

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5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2,000万元调整为1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

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和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

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上述业务限

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82� � � � � �证券简称：S佳通 公告编号：临2025-017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等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05）、《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0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9）、

《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事后复核，发现部分内容有误，现予以

更正，并相应更正对应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实际出席董事应为8人，因此《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中的“实际出席董事会9人” 调整为“实际出席董事会8人” ，董事会相关议案

中的“同意9票”“同意6票”相应调整为“同意8票”“同意5票” 。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9）与上述相关的内容一并更正。

（二）、《2024年年度报告》更正

更正前：

重要提示……二、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更正后：

重要提示……二、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应毅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无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与上述相关的内容一并更正。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内容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议案事项的审核通过结果不会造成影响。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货币基金份额在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恢复机构投资者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5年5月16日

起， 恢复旗下部分货币基金份额在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申购 （含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相关基金名单如下：

序号 基金份额代码 基金份额名称

1 000748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2 003281 广发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3 270004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A类

4 270014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B类

5 005092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C类

6 000509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金A类

7 000389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A类

8 002183 广发天天红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B类

9 000475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A类

10 000476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

11 005107 广发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B类

重要提示：

1. 上述基金份额若因其他原因已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

资）业务的，本次恢复机构投资者申购业务后仍受相关限制，具体限额情况详见相关公告。

2.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网站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

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

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07� � �证券简称：上海汽配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格洛利國際公司、迪之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7.0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6.8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格洛利國際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迪之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10115762627459A

□ 不适用

格洛利國際公司与迪之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格洛利國際公司 5041.5315 14.95 4959.2315 14.7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5/15 /

迪之凯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707.0870 2.10 706.5870 2.0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3/20 /

合计 5748.6185 17.04 5665.8185 16.80 -- -- --

注：本公告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

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

诺的情形。

4、根据2025年1月10日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相关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后，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触及1%整数

倍时披露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适用于触及1%的整数倍情形。

5、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

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30� � � �证券简称：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5-018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2号方正国际大厦4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377,1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88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聂志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519,182 93.8790 7,746,561 6.0342 111,400 0.086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591,082 93.9350 7,695,461 5.9944 90,600 0.070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18,482 93.9563 7,686,461 5.9874 72,200 0.05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3,036,198 27.8699 7,746,561 71.1074 111,400 1.0227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3,108,098 28.5299 7,695,461 70.6384 90,600 0.83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议案2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李垚林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